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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海盐力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《2018 年年度报告》之更正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浙江海盐力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9 年 3

月 29 日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官网上披露了《2018 年年度报告》。根据近期公开

信息披露的票据违约情况、《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集团财务

公司票据业务监管的通知》（银保监办发[2019]133 号）并参考《上市公司执行

企业会计准则案例解析（2019）》等，遵照谨慎性原则对承兑人的信用等级进行

了划分，分为信用等级较高的 6 家大型商业银行和 9 家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

（以下简称“信用等级较高银行”）以及信用等级一般的其他商业银行及财务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信用等级一般银行”）。 

差错更正前，公司对已背书或已贴现但未到期的票据均予以终止确认；差错

更正后，公司将承兑人为信用等级一般银行的已背书或已贴现未到期的票据，

由终止确认改为不终止确认。调整的主要科目为应收票据、预付款项、短期借

款、应付账款、其他应付款等。 

更正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30 日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官网披露的由中

汇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中汇会专 [2020]0787 号《关于浙江海

盐力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前期差错更正的专项说明》以及更正后

的《2018 年年度报告》。 

 除上述内容外，《2018 年年度报告》其它内容未发生变化，公司对前期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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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差错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。 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浙江海盐力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0 年 3 月 30 日 


